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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2015年单独考试招生简章 
 

我校2015年单独考试招生专业仅限基础医学院生物学一级学科（招生专业代码071000，具体包括动物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神经生物
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及生物物理学8个研究方向），拟招收15人。 
一、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及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经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考生所在
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或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2年以上，业务优秀，经
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 
5. 本科毕业专业为医学或理工类专业。 
二、报名与现场确认 
（一）网上报名 
1．网报时间和报名网址 
所有拟报考人员均须按下列时间和网址进行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10月10日—31日（每天9：00-22:00）； 
（2）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 
2．报考点：选择中国医科大学，报考点即为现场确认点及考试地点。 
3．学历自查 
所有报考我校的单考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网络报名前，必须登录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信息，打
印出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以备现场确认时使用。研招网在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
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校验结果。未通过学历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具体申请办法
及程序详见http://www.chsi.com.cn/xlrz/ct05.shtml；并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4．准确填写报名信息 
考生必须准确填写个人网报各项信息，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1）证件号码：必须与本人持有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号码完全一致，尤其是末位的“X”； 
（2）毕业证书证书编号、毕业时间及毕业专业：填写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证书编号、毕业时间及专业名
称；报名系统中若无与毕业专业名称完全匹配的选项，则选择名称最接近者。 
（3）报考类别：选择“定向”，复试合格后，所在单位与我校签订定向培养合同。 
（4）通讯方式：含手机、固话、电子信箱等，在2015年最终录取前必须保证有效畅通，如因变更等造成联系不畅，所致后果由本人负
担。 
（二）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与地点 
（1）时间：11月1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30； 
（2）地点：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77号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A204房间） 
2．所需材料： 
（1）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  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技术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4）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5）  中国医科大学2015年单独考试报名登记表； 
（6）  中国医科大学2015年单独考试专家推荐书2份（由2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推荐专家填写，填写完毕由专家本人签字）。 



（7）  报名考试费：150元。 
以上材料均需用A4纸复印或打印，并按照（1）—（6） 顺序左侧装订成册。 
逾期不能补办，未确认网报信息的考生将无法参加考试和录取。现场确认结束后，我校将根据教育部返回的学历审核结果对考生的学历报
考资格进行审核，对学历信息不匹配者不予准考，责任由考生本人自负。 
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对填报虚假信息者，我校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2015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进行
处理。 
三、考试与录取 
（一）初试 
1．2014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29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
得涂改。 
2．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考场地点设于中国医科大学，具体考场详见考试当天的考场安排。考试时
间以北京时间为准，具体考试科目如下： 

3．初试科目均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试题难易也与全国统考的水平大体相当。 
（二）复试与录取 
根据初试和复试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三）录取通知书的发放及报到 
学校确定录取名单上报上级部门审批通过后，将于6月上旬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新生应持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来校报到。不能按时报到
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我校请假。无故逾期2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入校后，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生
身体复查，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者一律取消学习资格。 
（四）在学期间知识产权 
学生在学期间所完成的全部科研工作的知识产权均归中国医科大学所有，所有科研工作资料均必须依组卷要求完整存档（包括原始数
据）。在学或毕业后任何时间以相关成果为基础发表的各类型科研论文或申报评奖时，必须征得导师同意，且明确其知识产权均属中国医
科大学；如有违约，将在国家及各级法律法规之下，依法采取各种形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六、申诉与咨询方式 
联系人：姜老师，张老师，单老师，崔老师 
联系电话：024-31670100 
通讯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77号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A204房间）                              
邮编：110013     
邮箱：cmu_yzb@126.com 
本简章由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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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2015年单独考试专家推荐书 
 
 

  12月27日 12月28日 

8:30-11:30 单考思想政治理论 单考业务课一 

14:00-17:00 单考英语 单考业务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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